
 

 

深資/樂行童軍肩章 
 

此通告取代 2002年 1月 15日發出之活動通告第 9/2002號。 
 
由即日起，凡持有深資/樂行童軍支部領袖委任書（包括暫許委任
書）之深資/樂行童軍團長及副團長，均可佩戴深資/樂行童軍肩章於制
服上。  
     
凡符合上述規定之深資/樂行童軍團長及副團長，可持有效的領袖委
任書（包括暫許委任書）正本到童軍物品供應社購買。 
 
 

青少年活動總監 陳肖齡 
（張國英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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